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園菸害防制計畫實施要點 
108年 02月 21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08年 02月 27日提學務會議通過訂定 
110年 04月 21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0年 05月 05日提學務會議通過訂定 

110年 07月 06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111年 11月 30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1年 12月 28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2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112年 11月 08日提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3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改 

一、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 24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全面禁菸。 

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全面禁菸，應依

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設置明顯警告標示，並加強菸害防制教育及輔導 

(二)菸害防制法: 

   第 16 條未滿二十歲之人及孕婦，不得吸菸。 

   第 17 條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之人，亦不得以強 

   迫、引誘或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之人吸菸。 

   第 18 條場所全面禁止吸菸：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 

   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第 21 條於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或未滿二十歲之人進入吸菸區，該場所   

   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勸阻。 

    第 23 條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 42 條未滿二十歲之人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吸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其限期接受戒菸教育；未成年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未滿二十歲之人無   

   正當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 

   罰；行為人為未成年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方式、內容、時數、 

   執行單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3 條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吸菸、飲酒、嚼檳榔。 

(四)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五)配合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二、目的： 

透過校內、外各項宣導活動，加強教職員工生對菸害的正確認知，落實菸害防制法施行

及促進本校教職員工生的身心健康，並經由戒菸教育，協助抽菸學生體認吸煙對身體之

傷害，並戒除菸癮，進而達到無菸校園。 

三、實施對象：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入校洽公、學生家長、學校周邊商家與社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5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54


四、菸害防制教育策略： 

(一)擬定與推動菸害防制政策： 

1. 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與教育部菸害防制計畫，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且置專責人

員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本校菸害防制推動小組成員執掌表詳如附件一。 

2. 建立並執行本校菸害防制工作之抽查機制。 

3. 設立菸害因應與輔導機制： 

(1)建立自主管理機制：各科辦公室負責業管責任區域室內外環境之稽查與勸導工作；

公共區域責成生輔組分配校安人員不定時執行稽查工作。 

(2)訂定菸害事件處理流程，本校菸害處理流程詳如附件二。 

(3)建立菸害反應網絡：接受陳情後，由承辦人至現場審視問題反映現況後研擬解決對

策，提供相關單位改善後回覆。 

(4)積極倡導戒菸活動，結合社區資源，推廣異業結盟，營造無菸校園環境。 

(二)推廣菸害防制教材及教學： 

1.積極參與菸害防制教育績優學校及創新教學方案之選拔，並舉辦成果觀摩會。 

2.設置或連結菸害防制教育、無菸環境、戒菸教育資源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關

法令、活動、課程教材等資料庫）。 

3.運用現有菸害防制教材，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菸害之防制教育。 

(三)培訓校園菸害防制人員： 

 1.配合派遺相關人員(學校護理人員、衛生組長、教官、生輔組長及學務創新人員及校

安人員及(健康教育教師)參加各級單位辦理之菸害防制會議及不定期舉辦之研習活

動。 

 2.不定期辦理校內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研習活動。 

(四)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1)申請教育部健康促進計劃經費，舉辦反菸及拒菸相關的宣導活動。 

(2)辦理以校園教職員工生及家長為對象的反菸及拒菸活動，例如：宣導講座、影片觀

賞、行動劇、藝文活動、親子共學、菸害體驗營等。 

(3)透過異業結盟或引進民間團體或社區資源之管道，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拒菸及

反菸之宣導活動，例如：成立菸害防制社團、舉辦拒菸相關活動、拒菸作品和活動

之創意競賽、徵選平面及電子教學媒體及互動式網路媒體、零售商介入不販售菸品

予 20 歲以下青少年等。 

五、營造無菸環境策略： 

(一)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訂定本校室內及戶外場所暨學校周邊環境(含校門口、家長接送

區及人行道等)為禁止吸菸場所的管理區域，以建構無菸害校園環境。 

(二)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如張貼禁菸海報標語、建置無菸專欄、無菸教室佈置競

賽等活動。 

(三)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為，並嚴禁校內合作社及販賣物品

之廠商在校園內販賣各式菸品。 

(四)運用相關資源，如學生社團等，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動，並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團體



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無菸商店、無菸家庭）。 

六、戒菸教育策略： 

(一)針對健康教育教師、護理人員、輔導人員等，辦理有關戒菸教育與諮商技巧之訓練，

並且針對種子教師推動戒菸教育績效優良者予以獎勵。 

(二)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戒菸相關服務及資源(如：設置戒菸資訊站)、或轉介

至專業戒菸機構(如：戒菸門診、戒菸治療團體、戒菸專線、戒菸網站等)。 

(三)辦理或引進衛生與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對吸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動，包括戒菸

教育團體課程及個別輔導等。 

(四)與本地之戒菸治療機構合作，轉介校內有吸菸之教職員工生接受戒菸諮商與戒菸治療。 

(五)辦理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勵措施（如：戒菸教育）。 

(六)辦理吸菸學生戒菸教育，實施要點詳如附件三。 

(七)研發多元學生戒菸教育模式與適宜的戒菸成效指標，以評估戒菸教育實施成效。 

七、預期效益： 

(一)建構教職員工生無菸支持性環境。 

(二)強化學校與社區行動力，共創沒有菸害的校園。 

(三)發展學生族群拒菸及戒菸之個人技巧。 

(四)提供教職員工生多元、就近之戒菸服務。 

 

八、本計畫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菸害防制推動小組成員執掌表 

 

組別 職稱 現職 主要工作項目 

拒菸督導組 主任委員 校長 
策劃督導本校無菸校園相關業務之

推行。 

拒菸督導組 
副主任 

委員 
家長會長 

協助相關業務之推行及家長協調，加

強社區參與。 

拒菸督導組 執行長 學務主任 
綜理無菸校園之師生相關活動及計

畫之推行工作。 

拒菸督導組 副執行長 主任教官 
綜理無菸校園之師生相關活動及計

畫之推行工作。 

拒菸活動組 總幹事 衛生組長 計畫之撰寫與推行 

拒菸活動組 副總幹事 生輔組長 協助計畫之撰寫與推行 

拒菸活動組 副總幹事 體育組長 協助抽菸學生體適能規劃與執行 

拒菸活動組 委員 護理師 
協助計畫之撰寫與推行，辦理戒菸教

育。 

拒菸課務組 委員 教務主任 
綜理無菸校園之課程融入活動，協助

行政協調。 

拒菸宣傳組 委員 秘書 
綜理無菸校園宣傳活動，協助行政協

調及發言，加強社區及校友參與。 

拒菸宣傳組 委員 圖書館主任 
綜理無菸校園宣傳活動，協助行政協

調及發言，加強社區及校友參與。 

拒菸資訊組 委員 設備組長 
綜理無菸校園之網路平台之建構，協

助行政協調。 

拒菸環境組 委員 總務主任 
綜理無菸校園相關活動後勤支援，協

助行政協調，校園安全之維護。 

拒菸會計組 委員 主計主任 協助活動經費核銷之相關事宜。 

拒菸人事組 委員 人事主任 協助無菸校園相關活動人事管控。 

拒菸教師組 委員 導師 
協助學生參與學校無菸校園之相關

活動與家長聯繫。 

拒菸稽查組 委員 
學務創 

新人力 

綜合無菸校園之師生輔導活動，協助

稽查與輔導工作。 

拒菸輔導組 委員 輔導主任 
綜合無菸校園之學生輔導，協助行政

協調。 

拒菸環境組 委員 庶務組長 綜合無菸校園相關庶務後勤支援。 



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圖(SOP) 

  

 

 

 

 

 

 

 

 

 

 

 

 

 

 

 

 

 

 

 

 

 

 

實施全校菸害防制宣導 

 

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校內、

「行為自述表-附件四」、。 

「通報單-附件六」、 

「自白書附件七」、 

「家長通知書-附件八」 

首次查獲學生吸菸(初犯) 

鼓勵有意願戒菸的

同學主動參加戒菸

教育 

實施戒菸教育 2

小時。 

 

  學生再犯被查獲吸菸 

依照衛生局來函

文，校方於一個月內

實施 2小時戒菸教

育。      

未依通知接受戒菸

教育者，處新臺幣二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 

違規通報單-附件六 

 

 

移送屏東縣衛生局，由衛

生局到校訪談學生，寄發

裁罰通知書。 

於禁菸場所吸菸，依菸害

防制法第 15條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並實施 2 個小時戒菸

教育，未依通知接受戒菸

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使用表單：違規通報單-

附件六 

【校內查察流程】 【校內輔導流程】 【校外通報流程】 

完成菸害取締查察輔導 

流程，結束追蹤及列管 

【通過觀察】 

附件二 

通知家長:提醒家長，學校的後

續處理流程。實施戒菸教育，發

放戒菸教育通知單(附件三-2)。 

(若無法配合戒菸教育， 

  則移送衛生局) 

 

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校

內、「行為自述表-附件四」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園戒菸教育實施要點 

108年 02月 21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08年 02月 27日提學務會議通過訂定 

110年 04月 21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0年 05月 05日提學務會議通過訂定 

111年 11月 30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1年 12月 28日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修改 

112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 
 
 

 

一、依據：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褔利法」、「菸害防制法」

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目標： 

（一）成立學校戒菸教育工作小組以利各項活動的推行。 

（二）提供校園內吸菸學生的適當的戒菸教育與轉介，降低校園菸害問題。 

（三）進行校園內吸菸學生的戒菸團體活動課程與個別輔導，強化其拒菸、戒菸行為。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學務處。 

（二）協辦：輔導處、教務處。 

四、實施對象： 

（一）本校吸菸學生自願報名參加者。 

（二）經校內、外查獲吸菸的學生，需參加戒菸教育者。 

五、實施方式： 

（一） 工作小組：設置學校戒菸教育工作小組(附件三-1)，召開工作會議，並評估學生戒菸教

育需求。 

（二） 戒菸人員：依校內菸害取締查察輔導標準作業之戒菸教育需求學生。 

（三） 通知家長(監護人)：依菸害防制法之規定，應接受戒教育者，通知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

到場(附件三-2)。無故未參加戒菸教育者，得報送衛生局進行裁罰。  

（四） 戒菸教育：需包含 2 小時戒菸方法教導、反菸及拒菸宣導，完成後開立證明(如附件三

-3)，期間若態度不佳、不配合者，得報送衛生局進行裁罰。  

（五） 戒菸班:評估人數、學生需求向衛生局申請年度戒菸班補助。並視衛生局年度計畫是否

給予補助，再成立開班。採小團體輔導制，人數 10-15人，自由報名參加。 

六、經費：本辦法所需講師費、講義、教材、耗材等費用由健康促進計畫業務費支出。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戒菸教育工作小組組織表 

 

職 稱 本 職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工作小組各項事宜、督導工作狀

況。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綜理工作小組各項事宜、督導工

作狀況。 

戒菸行政組 衛生組長 規劃並執行各項工作計畫。 

戒菸教育執

行組 

學校護理師 

健康護理教師 

生輔組長 

輔導教官 

學務創新人員 

1. 辦理戒菸教育、戒菸團體活動課

程教學相關事宜。 

2. 列管追蹤學生戒菸教育成效。 

戒菸輔導組 

導師 

輔導主任 

輔導教師 

執行吸菸學生個別輔導與追蹤事宜。 

 

 

 

 

附件三-1 



國立內埔農工 學生戒菸教育家長通知單及回執聯 

 

敬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                  就讀本校                科       年       班，於      年      月      

日吸菸被查獲。 

      本校除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白書外，將通知您學校後續處理流程:根據菸害防制法、戒菸教育實

施辦法，將給予 2 小時戒菸教育。若再次違規或無故不配合戒菸教育及管制檢測將依法移送衛生局

裁罰。 

本校將於午休時間或放學課後輔導時間:16:00-16:45 擇期辦理戒菸教育，以協助貴子弟成功戒除

菸癮。敬請您督導貴子弟準時參加該項活動。 

戒菸的歷程是辛苦的，貴子弟可能遭遇到朋友、同學的壓力及菸癮戒除所產生的身心不適，此時

您及家人若能給予支持與關懷，將是貴子弟成功戒菸的關鍵。因此，懇請您支持本校的「戒菸教育」

活動，並期盼您多給予貴子弟關心與鼓勵，一起協助他/她成功戒除菸癮，健康、快樂地成長！ 

國立內埔農工學務處 敬上 

提醒您：按照菸害防制法的規定─ 

● 未滿 20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不得吸菸。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其吸菸。若供應菸品應處新臺幣 10,000

元至 50,000 元罰鍰。 

● 未滿 20 歲吸菸者，應接受戒菸教育，其父母或監護人應使其到場，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菸

教育的人，將處新臺幣 2,000 元至 10,000 元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 於禁菸場所吸菸處新臺幣 2,000 元至 10,000 元罰鍰。 

======================================================================================= 

學校戒菸教育家長通知回執聯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本人已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將同意及督促我的孩子參加學校「戒菸教育活」活動，並協助其

戒除菸癮。 

※我對於「戒菸教育」活動的意見與期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請貴子弟於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交回健康中心> 

 

======================================================================================= 

戒菸教育學生切結書聯 

本人                會確實將通知書交給家長，於______月______日前繳交回條回健康中心，並配

合戒菸教育活動。若違反約定，視同不配合戒菸教育，學校將逕行移送衛生局裁罰。簽署日期:       

學生手機號碼:                     

附件三-2 



 

 

國 立 內 埔 農 工  戒 菸 教 育 證 明 
發文日期： 

文號： 

姓  名  電  話  

講習時間  講習地點  

課程內容 單元：戒菸方法及反菸、拒菸宣導（2小時） 

茲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2條及第 28條規定參加戒菸教育 

此致 

負責人員職稱： 

簽名（核章）： 

參加者簽名： 

附件三-3 



 被查獲吸菸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 填報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職 稱） 

 

國立內埔農工 學生行為自我陳述紀錄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    長 

連絡電話 

住家： 

手機： 

一、行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行為地點： 

三、行為自述： 

 

 

四、自我反省與檢討： 

  

 

 

     

五、輔導教官協助情形： 

1.家長聯繫：  年  月  日  時                            學生簽名： 

2.協助內容： 

 

3.□加會輔導室 

六、導師協助情形： 

1.家長聯繫：  年  月  日  時 

2.協助內容： 

 

3.□加會輔導室 

導 

 

師 

 

 

生 

輔 

組 

長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教 

 

官 

 

 

主 

任 

教 

官 

 

附件四 



  函送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檢附資料： 

通報單 

自白書 

   家長通知書 

    

衛生局收到學校公文後， 

安排日期至學校進行通報學生訪談。 

確定告發處分 

  衛生局 函文   

就讀學校：校方於 1 個月內實施 2 小時戒菸教育。 

違規吸菸學生、學生家長：督促違規學生參加學校戒菸教育。 

  辦理 「戒菸教育」   

在學生：由違規學生所就讀學校執行。 

中輟生、非在學、暑寒假期間：由轄區衛生所執行。 

  函送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檢附資料： 

屏東縣「 戒菸教育 」紀錄表  

屏東縣「 戒菸教育 」成果表  

(納入 111 年屏東縣無菸校園宣導計畫評比辦法) 

屏東縣衛生局「校園違規吸菸」通報流程 

「校園違規吸菸」通報流程 

 

 

 

 

 

 

 

查獲違規吸菸(含電子煙)學生(學校通報、警察移送) 

 

 

完成「戒菸教育」 

【結案】 

 

未參加「戒菸教育」 
依菸害防制法第 28 條處

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新台幣 2,000 元 - 10,000 元以下

罰

鍰 

附件五 



屏東縣「校園違規吸菸」通報單 
請mail至pthyork@mail.ptshb.gov.tw或傳真(08-7369590)至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稽查科 張景淵 收，並來電：

08-7385372確認。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學校承辦人姓名  

學校承辦人電話                     (分機) 手機  

 

一、違規吸菸者 基本資料 

違規日期        年       月       日 

違規地點 
校內：                                                    

校外：                                                    

學生姓名  班級  

生日  
身分證
字  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二、違規吸菸者 監護人資料 

監護人姓名                     (關係)        電話  

地址  

三、違規吸菸者 吸菸照片(若無照片則免付) 

 

學校承辦人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附件六 



屏東縣「校園違規吸菸」自白書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家長姓名  家長電話  

地    址 
 

發生類型 抽菸  買菸  帶菸  帶菸並提供給同學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發生 
相關人員  

發生經過 

(請詳述) 

                                                        

                                                        

                                                        

                                                        

                                                        

                                                        

                                                        

自我檢討  

學務處 
處理過程 

 

學校承辦人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附件七 



屏東縣「校園違規吸菸」家長通知書 

敬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                  就讀本校                科       年       班，於      

年      月      日在 校內/校外 吸菸被查獲。 

      本校除依校規懲處、列管並填寫自白書外，將通知您學校後續處理流程，依菸害防制法規

定(如表 1)，將違規吸菸學生函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裁罰(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 1萬元以下罰

鍰)，並進行戒菸教育，煩請家長確認無誤後簽名。 

本校將於     年     月     日 ﹙星期     ﹚辦理戒菸教育，請督導貴子弟準時參加該項

活動，以維身心健康，穩定成長，完成學業。 

戒菸的歷程是很辛苦的，貴子弟可能受到朋友、同儕的壓力及戒菸所產生的身心不適，若您

及家人能給於支持與關懷，將是貴子弟成功戒菸的關鍵。懇請您支持本校『戒菸教育』活動，

讓我們一同協助貴子弟成功戒除菸癮。 
表 1-菸害防制法規定條文如下 

菸害防制法規定 罰則 
第 16條 
 
 

1.未滿 20歲者及孕婦，不得吸菸。 
2.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

顧之人，應禁止未成年人吸菸。 

 
第 42條 

1.違反第 16第 1項規定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
限期接受戒菸教育；未成年者，
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
場。。 

2.未滿 20歲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
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
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處罰；行為人為未成
年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 17條 1.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指定菸品
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
之人，亦不得以強迫、引誘或
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
之人吸菸。 

第 37條 違反第 17條第 1項規定，供應菸
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
滿 20歲之人，或以強迫、引誘或
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 20歲之人
吸菸。 
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
罰鍰 

第 18條 1.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
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
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
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第 31條 在禁菸場所吸菸者，處新臺幣 2千元
以上 1萬元以下罰鍰。 

第 23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
教育及宣導。 

  

    
 

回   條 

班    級：                科        年        班 

學生姓名：                       

※本人已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將督促我的孩子參加學校『戒菸教育』活動，並協助其戒

除菸癮。 

家長簽名：                       

附件八 



 


